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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则

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本附加合同”）依投保人的申请，经保险人同意，

附加于企业财产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合同”）上。

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与主合同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合同为准。本附加合同未约定事项，

以主合同为准。

第三条 主合同效力终止，本附加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合同无效，本附加合同亦无

效。

保险责任

第四条 经双方同意，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损失，保险人在收到被保险人的索赔请求及

相关单证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，未能确定赔偿金额的，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及公估人（理算

师）的建议，保险人可预先支付部分赔款，金额限于预计赔偿金额的 50％。如最终赔款低

于预付赔款，被保险人应退回赔款差额。


